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

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

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

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

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

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５５

号文核准。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

义：

发行人
、

普利特
、

本公
司

、

公司
、

股份公司 指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普利特有限公司
、

有限
公司 指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普利特化学研究所
、

化
学研究所 指上海普利特化学研究所

发起人 指
周文

、

郭艺群
、

胡坚
、

黄巍
、

张祥福
、

卜海山
、

周武
、

孙丽
、

张世
城

、

何忠孝
、

李结
、

李宏
、

张鹰
、

李明
、

唐翔
、

高波
、

王建平等
１７

名自然人

ＳＡＢＩＣ

、

沙特基础 指英文全称
Ｓａｕｄｉ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

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
、

报告
期 指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最近
４

个会计期间
，

分别为
２００６

年
度

、

２００７

年度
、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改性塑料 指通过化学或物理的方式提高普通树脂或塑料的性能
，

如强度
、

阻燃性
、

抗冲击性
、

韧性等
，

使之符合特殊的性能要求
。

第一节 特别提示和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下列风险：

１

、受汽车产业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本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汽车用改性塑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最

近

３

年及

１

期，公司营业收入中，分别有

９８．６８％

、

９３．７３％

、

９３．４３％

和

９５．６３％

来

自于汽车用改性塑料产品。 本公司已成为我国汽车制造商引进车型国产化项目

的主要原料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是国内自主品牌汽车厂商的首选原料供应商之

一。自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我国汽车产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１６％

，公司业务也

相应得到快速发展；但如果未来汽车产业市场发生行业性波动，从而间接影响

汽车用改性塑料的需求，由此可能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２

、面临国际化竞争的风险

近年来国际改性塑料巨头通过独资、 合资或委托加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

场。 汽车零部件的加工水平正在迅速提高，新的加工设备及工艺被广泛地采用，

对汽车用改性塑料产品的品质要求日趋严格，而目前我国的改性塑料技术与国

际先进技术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公司的本土化优势和成本优势尚不能完全

消除来自全球化的竞争压力。

３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产品主要为汽车用改性塑料，产品主要原材料是各类合成树脂。 因

此，各类合成树脂价格的波动，成为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 由于公司产

品销售客户主要为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而汽车行业在我国处于完全竞争状

态，因此，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产品成本上升的风险无法完全通过产品提价，传

导到下游客户，从而影响公司毛利率水平的提高。

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的风险

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 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

，

６９９．５８

万元、

３

，

６９０．８８

万元、

４

，

１０９．７８

万元、

２

，

１０９．８７

万元， 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８２７．８７

万元、

３

，

５６５．８６

万元、

３

，

８９１．１０

万元、

４

，

２８５．３６

万元。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 如果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未能与业绩增长同步，将

影响公司的盈利质量的提高。

５

、税收优惠政策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变化的风险

如果不考虑

２００６

年度和

２００７

年度的税收减免因素， 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分别为

２３２．１８

万元、

３４１．８０

万元、

３８４．３５

万元、

５１．８９

万元，

分别占公司当年净利润的

１２．７０％

、

９．５９％

、

９．８８％

、

１．２１％

。 如果剔除上述税收优

惠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２１４．３５

万元、

２

，

４５２．９６

万元、

３

，

５０６．７６

万元、

４

，

２３３．４６

万元。 根据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出具的

【（

２００６

）沪虹税政高新减免

００９

号】《税收优惠核定通知书》， 本公司享受减按

１５％

税率征收的期限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公司将自

２００８

年起三年内享受按

１５％

的优惠税率交纳企业所得税。

如果以后年度国家实行新的税收政策或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发

生变化，将会对本公司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以后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

波动也将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６

、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由于公司业务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公司市场份额正在不断扩大，向核心客

户的销售数量增加较快，新的核心客户的培育也在不断进行等原因，最近

３

年

及

１

期， 本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７

，

４０８．８４

万元、

１０

，

１８５．０６

万元、

８

，

０９７．１０

万元、

１２

，

２２３．０９

万元，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不高于
２５．９３％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的方式确定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１０

元
／

股
（

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它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投资
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
）

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费用概算 约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
、

英文名称及缩写中文名称
：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Ｒ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周文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
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住所
：

上海市四平路
４２１

弄
２０

号
２

楼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０８１

电话
、

传真号码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９２１０６６５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９２１０６８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ｒｅｔ．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ｄｓｈ＠ｐｒｅｔ．ｃｏｍ．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前身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注册

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普利特有限公司原股东上海普利特化学研究所

等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周文，转让完成后周文的出资比例为

８７％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普利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周文的出资比例为

９０％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部分股权转让，转让完成后周文的出资

比例为

９０．７７％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普利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２

，

２２２．２２２３

万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周文的出资比例为

８１．６９３％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部分股权转让，

转让完成后周文的出资比例为

６９．４２６％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６

日，本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同意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为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股份公

司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类别
（

股东名称
）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周文
６

，

９４２．６０ ６９．４２６０ ６

，

９４２．６０ ５１．４３

郭艺群
５８７．７０ ５．８７７０ ５８７．７０ ４．３５

胡坚
５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４．０７

黄巍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３．３３

张祥福
２８８．８５ ２．８８８５ ２８８．８５ ２．１４

卜海山
２７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０

周武
２０８．５０ ２．０８５０ ２０８．５０ １．５４

孙丽
１９９．５０ １．９９５０ １９９．５０ １．４８

张世城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０．９６

何忠孝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４

李结
４５．００ ０．４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０．３３

李宏
４１．５７ ０．４１５７ ４１．５７ ０．３１

张鹰
４１．５７ ０．４１５７ ４１．５７ ０．３１

李明
４１．５７ ０．４１５７ ４１．５７ ０．３１

唐翔
４１．５７ ０．４１５７ ４１．５７ ０．３１

高波
４１．５７ ０．４１５７ ４１．５７ ０．３１

王建平
２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９３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本公司无境外法人持有股份，无募集法人股份，无内部职工股。

２

、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文和第二大股东郭艺群为夫妻关系，周

文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９４２．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９．４２６％

；郭艺群持有公

司股份

５８７．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８７７％

。

本公司股东周武系周文的弟弟，周武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的

２．０８５％

。 公司股东李结系周文的妹夫，李结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４５％

。

除此之外，其他发起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１

、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用改性塑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的产品根

据改性用的合成树脂基材不同主要分为

４

大类，即改性聚烯烃类、改性

ＡＢＳ

类、

塑料合金类以及其他类，其中改性聚烯烃类主要以聚丙烯

ＰＰ

作为基材，所以又

称为改性聚丙烯类； 塑料合金主要包括以

ＰＣ

为主要基材的

ＰＣ／ＡＢＳ

合金、

ＰＣ／

ＰＢＴ

合金、

ＰＣ／ＰＥＴ

合金等；其他类改性塑料包括改性尼龙、改性热塑性聚酯等。

最近

３

年， 本公司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１９．００％

、

４５．９０％

、

５３．０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 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３．６９％

。

２

、竞争地位

根据上海塑料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 本公司汽车用改性塑料产品

２００６

年

度在上海市场、全国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２４．５１％

、

６．９８％

。

２００８

年度在上海

市场占有率为

２８．０５％

。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工业分会的统计，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本公

司的汽车用改性塑料产量在国内企业中居前两位，其中改性

ＡＢＳ

、

ＰＣ／ＡＢＳ

合金

产品产量排名第一，改性

ＰＰ

产品产量也居前列。

本公司是行业内较早获得汽车行业相关资格认证最齐全的企业之一，也是

以提供标准色板和汽车内饰颜色匹配服务于汽车制造商最全面的企业。

３

、产品客户及销售渠道

本公司的产品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 产品主要供应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目

前已经在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一汽

－

大众、东风日产、长安福特马自达、奇瑞汽

车、海马汽车等汽车制造商生产的车型上广泛应用。 公司合作伙伴还包括延锋

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江苏星怡车灯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天原集团胜德塑料有限公司、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

知名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本公司具体销售模式可总结为：进入下游大型客户采购平台，实行订单式

生产，主要采取直销方式销售。

４

、环保

本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电力，不会产生污染。 废水主要

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冷却水以及生活废水等，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外排，经预

处理后纳入工业园区市政污水管网。 产品均为热塑性材料，可全部重复回收利

用，也基本不存在废渣污染。

（五）资产权属情况

本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

权益均由股份公司承继，资产权属及债务主体的变更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

续。 除部分专利外，有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商标、其他无形资产等权

利业已变更过户至股份公司名下。

本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管理层保持延续。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１

、同业竞争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周文、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周文除持有本公

司股份外，无控股或参股其他公司。控股股东周文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已出具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２

、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本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为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 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公司支

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分别为

４２．３０

万元、

８５

万元、

８８．８５

万元、

９３．５０

万

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Ａ

、保证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股东周文与上海银行江宁支行签定了 《借款合

同》，合同编号为【

ＤＢ１６７４０５００１０

】，为公司与上海银行江宁支行在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期间所借资金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主债

权限额为壹仟万元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

日，本公司股东周文与上海银行北外滩支行签定了《借款合

同》，合同编号为【

ＤＢ１６７４０６１００３

】，为公司与上海银行北外滩支行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期间所借资金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郭艺

群为共同保证人，担保最高主债权限额为壹仟万元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公司股东周文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合同编号为【

ＤＢ２１６０７０２１９

】，为公司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合

授信、贷款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

款等）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郭艺群为共同保证人，担保最高主债权限

额为贰仟伍佰万元整。 本《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前解除。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股东周文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

ＤＢ２１６０７１１７４

】，为公司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

合授信、贷款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

垫款等）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郭艺群为共同保证人，担保最高主债权

限额为贰仟伍佰万元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公司股东周文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合同编号为【

ＤＢ２１６０８０４６２

】，为公司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合

授信、贷款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

款等）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郭艺群为共同保证人，担保最高主债权限

额为贰仟万元整。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股东周文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为【

ＤＢ２１６０８０６１１０１

】，为公司与上海银行虹口支行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合

授信、贷款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

款等）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郭艺群为共同保证人，担保最高主债权限

额为贰仟伍佰万元整。

Ｂ

、专利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控股股东周文与公司签署《专利权转让合同》，周文将

其所拥有的关于“一种液晶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的授权发明专利（专利号

为【

ＺＬ ０３１５０７６５．４

】；申请日为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４

日；授权公告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专利权有效期为

２０

年）转让给本公司，转让费为

１１５

，

０００

元。

Ｃ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本公司关联方往来情况如下：

关联方 科目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万元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万元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万元
）

周文 其他应收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周武 其他应收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０

李结 其他应收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３０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于

２００７

年度内已全部结清， 未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负面影响。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职务 性
别
出生
年份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２００８

年度
薪酬
（

万
元

）

持股比
例

（

％

）

与公
司其
他利
益关
系

周文董事长
、

总
经理 男

１９６５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毕业于同济大学
，

硕士
，

中国共产党上海
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

上海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荣获
２００４

年上海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

，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
，

担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兼任上海市工商联
（

商会
）

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委
。

１７．５８ ６９．４２６０

无

张祥
福

副董事长
、

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男

１９６６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副教授
，

荣获
２００２

年上海市优秀新产品
二等奖

、

２００４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

、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
院长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起
，

担任公司董事和总
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

１５．１５ ２．８８８５

无

周武
董事

、

副总
经理

、

汽车
材料部经理

男
１９６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工商管理硕士
，

荣获
２００２

年上海市优秀
新产品二等奖

，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先后担任
公司生产制造部主管

、

营销部经理
、

营销
中心总监兼汽车材料部经理

。

１６．７８ ２．０８５０

无

卜海
山

董事
、

战略
研究部经理男

１９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曾在复旦大学物理二
系和化学系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起
，

担任公司战略研究部经理
。

１９．９５ ２．７０００

无

李宏
董事

、

副总
经理

、

生产
制造部经理

男
１９７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
工程师

，

荣获
２００６

年上海市节能先进个
人

，

２００４

年
３

起先后担任公司质量保证
部经理

、

生产制造部经理
、

制造中心总监
。

１０．８５ ０．４１５７

无

颜德
岳 独立董事 男

１９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任职
上海交通大学

。

５．００ －

无

尤建
新 独立董事 男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任职同济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院长

。

５．００ －

无

龚介
民 独立董事 男

１９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高级律师

，

高级经济师
，

资产评估师
，

上海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
究会副会长

。

５．００ －

无

李士
钊 独立董事 男

１９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
客籍教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高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

中国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

、

任职于上海财瑞审计咨询中心
。

５．００ －

无

丁巧
生 监事会主席男

１９６２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工程师
，

虹口区科技工会委员
，

２００１

年
６

起
，

先后担任公司工程项目部经理
、

人事
行政主管

、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工会主
席

。

１１．２３ －

无

孙丽监事 女
１９７６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工商管理硕士

，

经济师
，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
，

先后担任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
、

采购供应
部经理

、

质量保证部经理
。

８．６０ １．９９５０

无

李结监事 男
１９７２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工商管理硕士
，

２００３

年荣获上海市质量
能手

，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
，

先后担任公司采
购供应部物流主管

、

生产制造部主管等
职

。

９．０９ ０．４５００

无

林义
擎

董事会秘
书

、

财务负
责人

男
１９６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
会计师

，

２００５

年虹口区先进会计工作者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起
，

先后担任公司财务会计
部主管

、

财务会计部经理
。

８．５４ －

无

张鹰核心技术人
员 男

１９７３ －

博士
，

荣获
２００６

年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
新人奖

，

拥有相关专利
７

项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起

，

先后担任公司应用开发部工程师
、

经
理

。

１０．８７ ０．４１５７

无

陈永
东

核心技术人
员 男

１９６９ －

博士
，

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２

项
，

正在申请
的发明专利

２０

余项
，

２００５

年起
，

任本公
司技术开发部经理

。

１０．８１ －

无

本公司董事、监事中，除独立董事在本公司领取津贴外，其他均在本公司领

取薪酬。

２

、董事、监事兼职职务情况

目前公司董事、监事未有在其他企业兼职的情形。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周文。

（九）财务会计信息

１

、最近

３

年及

１

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１９８

，

１３０

，

７２６．１７ ３６３

，

５４０

，

１０２．８４ ３７０

，

７９８

，

５２４．０７ ２５６

，

７２０

，

９１４．３９

营业成本
１３３

，

３２３

，

７７８．７８ ２８９

，

３３１

，

８１７．０４ ３１１

，

２５２

，

７９２．４４ ２２１

，

４６３

，

４１１．０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２１８

，

７６０．００ １

，

５０３

，

００３．５４ １

，

０６１

，

４１３．８７ ５７２

，

８５１．６４

销售费用
５

，

９６４

，

１１４．２０ １１

，

３５２

，

６４２．１６ ８

，

０５７

，

１７６．５８ ５

，

５２４

，

７５９．４８

管理费用
７

，

１６５

，

２７６．４３ １５

，

８３５

，

４１６．３４ ８

，

５５２

，

７４７．９７ ８

，

９９９

，

８２８．８７

财务费用
９７２

，

３３２．１４ ４

，

５５２

，

０２９．４２ ２

，

３５１

，

３４３．６３ ６４０

，

０９４．３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６２

，

９４０．７０ ６６

，

６６１．１４ ３９０

，

９２７．７４ １６９

，

２７３．１７

二
、

营业利润
４９

，

７４９

，

４０５．３２ ４０

，

８９８

，

５３３．２０ ３９

，

１３２

，

１２１．８４ １９

，

３５０

，

６９５．８１

营业外收入
３６１

，

５４５．００ ４

，

９３１

，

３２７．６０ ３

，

０８９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２

，

０００．００

(

下转
B7

版
)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关

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 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 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５５

号文核准。普利特的股

票代码为

００２３２４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其中网下发

行数量不超过

７０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

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

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

路演推介，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北

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配售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

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

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 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

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称及对应的

有效申报数量。

７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

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

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上海普利特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披露，并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８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

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９

、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

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

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

７００

万股。 如发生以

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

１０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

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１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深圳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时
）

Ｔ－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网下发行缴款日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时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网上投资者缴款申购
Ｔ＋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网下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

摇号抽签
Ｔ＋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

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

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

价和推介工作。 招商证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Ｔ－３

日），在北京、上海、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

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
：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三楼宴会
Ａ

厅
地址

：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１６８

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Ｔ－４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

上海裕景大饭店五楼宴会
Ｉ

厅
地址

：

上海市浦东大道
５３５

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Ｔ－３

日
，

周五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三楼宴会厅
ＩＩＩ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注：

１

、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２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欢迎垂询：

北京联系人：樊耀星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６５５

上海联系人：王岳杰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４３５２

深圳联系人：袁新熠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４７９６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

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

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５

日）至

１２

月

４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代其填写、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配售对象应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

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７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提交

申报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３

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

１

、

Ｐ

２

、

Ｐ

３

、，且

Ｐ

１

＞Ｐ

２

＞Ｐ

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

１

、

Ｑ

２

、

Ｑ

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若

Ｐ＞ Ｐ

１

，则该配

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Ｐ

１

≥Ｐ＞ Ｐ

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

量为

Ｑ

１

； 若

Ｐ

２

≥Ｐ＞ Ｐ

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

１

＋ Ｑ

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

１

＋ Ｑ

２

＋ Ｑ

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申报信息（包括配售对

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

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７００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

价数量不符合

１００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的申报数量。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

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

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

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

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刘彤、廖围、王建政、徐锦、孟祥友、李弦、袁新熠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８３７３４７９６

发行人：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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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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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